FHLY R R RAE A
114# B & 3% 5 174%

R Toowik

9% ek

FliE Ty

& 4

e
£ e
?%;/: AR LIRS F Bz %;jiEFF (,é‘ F* %iEFF)
e A S R
T AT A @ &
DARFARGARATAR R R AALSEL 169
ISR S B ST

- B RAEREE R omd TRE G2 £ T2 4
o238 ARI4E6? 19Pp A2 FH P 2k o Feik & 5%
FE2ZAL

RS E RE RS S TR 2 e
EFILRARFETF IR GHLF 1 IRER S

Iy

B AR SRR

wos R HER R o AR e Bl T SR Bl
I BT A RATEEBERG > FA L BEHF o
FF 22

T AR G
WG g F T AN IRRERY P P PR AR
$386i% T £ A 0 RRE LB ) B - BRRE R
;Lljji—o



AR Al
- S RhAEAERI RA GRS REE AT S ME 4 S mE
g AFL1I2#4% 1p ~111#32 19p ~108F10% 14p -~
1092127 2p ~107T#8% 3p 4= Vet a2 > 1 (¥ B4 4
PR oo LT RELI2EYY 10 BEF 0 EFEA Bl
2 22F W7 o R2EE112#8107 31p ¥ & 4
«g‘/f (THFAZ) $14iEF 1 5020 Kb g
FEEXG o pLRABEFREoHE TTFRT ) HFrT £
H2ZFTRE cRRE AN TG ot THRARD B HForT
P#icz FulfRB(THEERARE  RETRABE]RE

otk THERARI T Worr g2 FRARI T o 2

oA A 1I2E T A2 AR A A WK 1Tk g

doritd TRBBEY 113K E | #1723 0 3 R AW E IR
AL N_w_;(lfﬁ@f;;&%é(—r%g_,g‘ =) o ¥ ik

24 LA

FLFREEGCTHFS I P %12 %138 ~ %31 % 1
B~ FAER22E 27 R38ERAE R T FAAE R
BT o B L ded 2] S 23 AT o

S BMEEEZE A ANTERERAD P TAERNTRE

ERTE ST
= ~FHuEzmd
AR 12 ' EEF  LHARNBL2ZFFTPm L0 7

6F ) oA e M Ap g B X &2 2 1 wm A3 W REAT
PR m"AEINEE DS R M S EREFDZE 28
0iE %3 E* R 1R > MFARLPIAL LERZEF
FCA R TR 5 )2 EE?{"
CrFRrFiabd sy - s vy &
““]':Lﬂ » Aot o "L}'l AF- BT EHE > BYair
s LﬁPFW—’“ s BRARTLA iRk 12 B
BaEY *‘i mARZPH FARFLIF - erRRE



ARz P Y BE PRI REI - 2R TS ’F‘f’%’?"‘
- ERBREBAZYR I ARZ P FARF LT
A F22FEF2E - RIWEF] 4B LW TGP ox;«:l

ﬂ‘h%ylmﬂ* . ;; %3141"3{%L“ ak EF—‘? ,ﬂ o
N

.39&\1’114; ’ '\:E] 13-”‘/\ B l-‘:{-}gj":}: L%ﬁ% o }'g;‘:‘
%

FIERTZ 1 [ ERHILTHRE THF1EN
6% o B A R iR IE B2 T HE” i&faé i"?ﬁiftﬁ%‘ 1380
> @ PR iR

TR EY 19k 4 E o By o E

ARG A e L ;f}:x’}'\#\likT

FHHAH R T2 F1i8kE 0 i p i Zia"«ljgvj’ﬁa 5 K E
Gl B H 2 AR A 0 R R R A YT
LEFI AT R IIFT B RARIFT S FREY IR
Boacitd e IRELI RLZF IS > BT 0 BT A

S fﬁﬂ4rw%%ﬁ11?’f%«~%ﬁaﬁw
X
2}

SRR Y 0 G p LR BREA ) [ B
o RZER229FEF1E G P o X B2 Firo A&

& 5oy o RREAEGREZLIFPELBEL 0 @



I=q

\@iﬂ$ﬁﬁﬁ”fVWﬁﬂi$*"ﬁﬁmai%ﬁ’ﬁ?J
FARENT TRFBETHRE O FEF 500 A2 F233
iE R 1IE % /"1:203?;{77'? ﬂg'@ °-F—3F'2-FI 1? P BT % F i
EGF120E $ 2383 P2 iR A
%lﬁ?’@ﬁt;éﬁﬁmmwﬁ N H 24152 1§29 52505
20 BT BB G FEBEZGREFL X AERL GRY A
FHEIAEFIRFOZRTe REH L F T R G
L2HEAF AT RFRAZEF R FIERTMRLE
WH P HEBEGEFL  EREFIBEILAR T #
RARIF~FRF B2 IV E G AL AYE
o p BT T AR A E R E e T
BHEF W ET LA 2P AR EAEEY D T
114#67 19p (A=# k% A>0114#67 18 ﬁéﬁvﬁiﬁ L&
el $189F HEHE T ) AT FHp b > K E I FEHE
2o BEANL > p BT W
oot Rt RFQEGF 1208 %1 ~ %31iEF 198 ~ F
Hix BO2E W2~ BVERAMRA S R E A BB H R
Lot TR 2 23 WArw 380 2 98 114#60 19
PATT R b FedF #1500 B 2 UL 5 A B S

E PR 12 B
2 BEREF - DAFY kR ET L AL FE
FiEod K an s BRE - FHTE 2
ﬁﬁéﬂéoiﬂﬁ%fwwv@d R G
Hd- RHFHEEEFL44EF]E %ZIE*M;’
2ERGT I RFE AR L BENTHERLE
T o

AETHEPFE > S SH 2 S S 2R TR 2 B
FEIE IR RIA 2 B % 0 £33 - - ik e AP o
wem R f 2 k¥E NT I $ T8 o



Lok PR R A TE

=
\ &
b

Mo Ne N
Tl vml Tl

-,

A

5E/)a o
e

7o

30 2

WAL SIS 20D P b AR L Gk e

LEEERA R 0 - W ST

v = E ¥ 115 ﬁ 1 g 30 p

R
Kt &
i | R2 BraF [# ok A|HERAR TR Bz i AF|L L BERAA
kpdc |1F £ 13 g | REFEF

1 |+i& |41,800~ |[3p 3,615~  [10,702~ |[56,117~ |7,632~ |63, 749~
2 |%&%eim 38,316~ [9p 11,502~ 29,644~ |79,462~ [8,352~ |87, 814~
3 |munzy 163,029~ [47R 98,747~ |125,986~ |287,762< |10,992~ |298, 754 ~
4 |mi4 (83,134~ |19 52,668~ |115,638~ |251,440~ [10,992~ [262,432~
5 |[m&zx |57,172~ [63p 120,078 |132,666~ |309,916< [10,992~ [320, 908 ~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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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勞訴字第174號
原      告  古沛承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張雅涵  
            陳泓瑞  
            陳俊夆  
            陳重立  


共      同
訴訟代理人  吳呈炫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被      告  四方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何義純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「應給付之金額」欄所示之金額，及均自民國114年6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被告應分別為原告提繳如附表「應提繳勞工退休金」欄所示金額至各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。
三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四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分別以附表「免為假執行供擔保金額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古沛承、張雅涵、陳泓瑞、陳俊夆、陳重立分別自民國112年4月1日、111年3月19日、108年10月14日、109年12月2日、107年8月3日起受僱於被告，工作地點在臺中市。被告積欠原告112年9月、10月份薪資，金額分別如附表「積欠工資」欄所示。原告遂於112年10月31日依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，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。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「資遣費」欄所示金額之資遣費。復原告分別有如附表「特休未休日數」欄所示日數之特別休假(下稱特休)未休畢，被告亦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「特休未休工資」欄所示金額之特休未休工資。此外，被告自112年7月起即未替原告分別提繳6%勞工退休金即如附表「應提繳勞工退休金」所示金額，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（下稱勞退專戶）。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(下稱勞退條例)第12條第1項、第31條第1項、勞基法第22條第2項、第38條第4項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聲明：如主文1、2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
　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原告之薪資明細、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、勞工保險投保資料表及勞退專戶明細資料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43至112頁、第155至176頁）。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為任何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，視同被告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故本院即採為判決之基礎。
　㈡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。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，不在此限。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應依規定給予特休。勞工之特休，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。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，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，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，勞基法第22條第2項、第38條第1、4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，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，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，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，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，未滿1年者，以比例計給；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，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。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，按月提繳退休金，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專戶。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，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%。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，致勞工受有損害者，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，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、第6條第1項、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。而勞退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，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，不得領取。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，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，將減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，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，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；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，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勞退專戶，以回復原狀（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參照）。本件被告既分別積欠原告如附表所示之工資，復未依前揭規定分別
　　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特休未休工資、資遣費及分別為原告提繳如附表所示之勞工退休金，原告自得依前揭規定及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及補提繳。從而，原告依前揭規定分別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積欠工資、特休未休工資、資遣費，並提繳如附表所示退休金至原告之勞退專戶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　㈢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，負遲延責任，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，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%，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亦有明文。再按資遣費，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，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亦有明文；特休未休工資，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、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第2目規定，應於終止勞動契約時發給；又本件原告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向原告終止勞動契約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工資，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，被告亦應於終止勞動契約時發給。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工資、特休未休工資、資遣費，均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，被告迄未給付，自應負遲延責任。是原告分別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「應給付金額」欄位所示之金額，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19日（起訴狀繕本於114年6月18日送達被告，見本院卷第189頁送達證書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自屬有據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、第31條第1項、勞基法第22條第2項、第38條第4項規定，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「應給付之金額」欄所示金額，及均自114年6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；並分別提繳如附表「應提繳勞工退休金」欄所示金額至原告之勞退專戶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前項情形，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。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、第2項亦有明文。本件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所為雇主敗訴之判決，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六、本件事證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，經
　　審酌後認均無礙判決之結果，爰不予一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勞動法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張清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佳伶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 陳宥愷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邱芮俞
附表：
		編號

		原告

		積欠工資

		特休未休日數

		特休未休
工資

		資遣費

		應給付之
金額

		應提繳勞工退休金

		免為假執行供擔保金額



		1

		古沛承

		41,800元

		3日

		3,615元



		10,702元

		56,117元

		7,632元

		63,749元



		2

		張雅涵

		38,316元



		9日

		11,502元

		29,644元

		79,462元

		8,352元

		87,814元



		3

		陳泓瑞

		63,029元

		47日

		98,747元



		125,986元

		287,762元

		10,992元

		298,754元



		4

		陳俊夆

		83,134元

		19日

		52,668元



		115,638元

		251,440元

		10,992元

		262,432元



		5

		陳重立

		57,172元

		63日

		120,078元



		132,666元

		309,916元

		10,992元

		320,908元







　　　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勞訴字第174號

原      告  古沛承  



            張雅涵  

            陳泓瑞  

            陳俊夆  

            陳重立  



共      同

訴訟代理人  吳呈炫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
被      告  四方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何義純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6日

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「應給付之金額」欄所示之金額

    ，及均自民國114年6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

    算之利息。

二、被告應分別為原告提繳如附表「應提繳勞工退休金」欄所示

    金額至各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

    。

三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四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分別以附表「免為假執行供擔保

    金額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

   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

    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古沛承、張雅涵、陳泓瑞、陳俊夆、陳重立

    分別自民國112年4月1日、111年3月19日、108年10月14日、

    109年12月2日、107年8月3日起受僱於被告，工作地點在臺

    中市。被告積欠原告112年9月、10月份薪資，金額分別如附

    表「積欠工資」欄所示。原告遂於112年10月31日依勞動基

    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，終止兩造間

    勞動契約。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「資遣費」欄所示金

    額之資遣費。復原告分別有如附表「特休未休日數」欄所示

    日數之特別休假(下稱特休)未休畢，被告亦應分別給付原告

    如附表「特休未休工資」欄所示金額之特休未休工資。此外

    ，被告自112年7月起即未替原告分別提繳6%勞工退休金即如

    附表「應提繳勞工退休金」所示金額，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

    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（下稱勞退專戶）。爰依勞

    工退休金條例(下稱勞退條例)第12條第1項、第31條第1項、

    勞基法第22條第2項、第38條第4項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

    。聲明：如主文1、2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

    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

　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原告之薪資明細、臺中市

    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、勞工保險投保資料表及勞退

    專戶明細資料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43至112頁、第155至17

    6頁）。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

    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為任何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

    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，視同被告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，

    故本院即採為判決之基礎。

　㈡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。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

    約定者，不在此限。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

    滿一定期間者，應依規定給予特休。勞工之特休，因年度終

    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。但年度終結

    未休之日數，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，於次

    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，勞

    基法第22條第2項、第38條第1、4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勞工

    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，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，於

    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，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

    工作年資，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，未滿1年者

    ，以比例計給；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，不適用勞

    基法第17條之規定。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，按月提繳

    退休金，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專戶。雇主應為第7條第1

    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，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%

    。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，

    致勞工受有損害者，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，勞退條例

    第12條第1項、第6條第1項、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項亦

    分別定有明文。而勞退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

    ，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

    ，不得領取。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，按月提繳或足額提

    繳勞工退休金者，將減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，勞工

    之財產受有損害，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

    賠償；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，亦得請求雇主將未

    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勞退專戶，以回復原狀（

   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參照）。本件被告既

    分別積欠原告如附表所示之工資，復未依前揭規定分別

　　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特休未休工資、資遣費及分別為原告

    提繳如附表所示之勞工退休金，原告自得依前揭規定及約定

    請求被告給付及補提繳。從而，原告依前揭規定分別請求被

    告給付如附表所示積欠工資、特休未休工資、資遣費，並提

    繳如附表所示退休金至原告之勞退專戶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

    許。

　㈢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，負遲延責任

    ，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

    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

    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，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

    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%，民法第233條

    第1項及第203條亦有明文。再按資遣費，應於終止勞動契約

    後30日內發給，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亦有明文；特休未休

    工資，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、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第2

    目規定，應於終止勞動契約時發給；又本件原告係依勞基法

    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向原告終止勞動契約，原告請求被告

    給付積欠工資，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，被告亦應於

    終止勞動契約時發給。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工資、特休

    未休工資、資遣費，均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，被告迄未給付

    ，自應負遲延責任。是原告分別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「應給

    付金額」欄位所示之金額，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

    4年6月19日（起訴狀繕本於114年6月18日送達被告，見本院

    卷第189頁送達證書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

    法定遲延利息，自屬有據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、第31條第1項、勞

    基法第22條第2項、第38條第4項規定，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原

    告如附表「應給付之金額」欄所示金額，及均自114年6月19

   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；並分別提繳如

    附表「應提繳勞工退休金」欄所示金額至原告之勞退專戶，

    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，應依職權宣

    告假執行。前項情形，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

    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。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、第2

    項亦有明文。本件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所為雇主敗訴之

    判決，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，應依職權宣

    告假執行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，得免為假

    執行。

六、本件事證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，經

　　審酌後認均無礙判決之結果，爰不予一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勞動法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張清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佳伶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陳宥愷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邱芮俞

附表：

編號 原告 積欠工資 特休未休日數 特休未休 工資 資遣費 應給付之 金額 應提繳勞工退休金 免為假執行供擔保金額 1 古沛承 41,800元 3日 3,615元  10,702元 56,117元 7,632元 63,749元 2 張雅涵 38,316元  9日 11,502元 29,644元 79,462元 8,352元 87,814元 3 陳泓瑞 63,029元 47日 98,747元  125,986元 287,762元 10,992元 298,754元 4 陳俊夆 83,134元 19日 52,668元  115,638元 251,440元 10,992元 262,432元 5 陳重立 57,172元 63日 120,078元  132,666元 309,916元 10,992元 320,908元 

　　　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勞訴字第174號
原      告  古沛承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張雅涵  
            陳泓瑞  
            陳俊夆  
            陳重立  


共      同
訴訟代理人  吳呈炫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被      告  四方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何義純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「應給付之金額」欄所示之金額，及均自民國114年6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被告應分別為原告提繳如附表「應提繳勞工退休金」欄所示金額至各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。
三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四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分別以附表「免為假執行供擔保金額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古沛承、張雅涵、陳泓瑞、陳俊夆、陳重立分別自民國112年4月1日、111年3月19日、108年10月14日、109年12月2日、107年8月3日起受僱於被告，工作地點在臺中市。被告積欠原告112年9月、10月份薪資，金額分別如附表「積欠工資」欄所示。原告遂於112年10月31日依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，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。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「資遣費」欄所示金額之資遣費。復原告分別有如附表「特休未休日數」欄所示日數之特別休假(下稱特休)未休畢，被告亦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「特休未休工資」欄所示金額之特休未休工資。此外，被告自112年7月起即未替原告分別提繳6%勞工退休金即如附表「應提繳勞工退休金」所示金額，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（下稱勞退專戶）。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(下稱勞退條例)第12條第1項、第31條第1項、勞基法第22條第2項、第38條第4項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聲明：如主文1、2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
　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原告之薪資明細、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、勞工保險投保資料表及勞退專戶明細資料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43至112頁、第155至176頁）。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為任何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，視同被告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故本院即採為判決之基礎。
　㈡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。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，不在此限。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應依規定給予特休。勞工之特休，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。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，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，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，勞基法第22條第2項、第38條第1、4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，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，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，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，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，未滿1年者，以比例計給；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，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。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，按月提繳退休金，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專戶。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，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%。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，致勞工受有損害者，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，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、第6條第1項、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。而勞退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，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，不得領取。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，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，將減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，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，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；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，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勞退專戶，以回復原狀（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參照）。本件被告既分別積欠原告如附表所示之工資，復未依前揭規定分別
　　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特休未休工資、資遣費及分別為原告提繳如附表所示之勞工退休金，原告自得依前揭規定及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及補提繳。從而，原告依前揭規定分別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積欠工資、特休未休工資、資遣費，並提繳如附表所示退休金至原告之勞退專戶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　㈢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，負遲延責任，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，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%，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亦有明文。再按資遣費，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，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亦有明文；特休未休工資，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、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第2目規定，應於終止勞動契約時發給；又本件原告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向原告終止勞動契約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工資，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，被告亦應於終止勞動契約時發給。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工資、特休未休工資、資遣費，均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，被告迄未給付，自應負遲延責任。是原告分別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「應給付金額」欄位所示之金額，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19日（起訴狀繕本於114年6月18日送達被告，見本院卷第189頁送達證書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自屬有據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、第31條第1項、勞基法第22條第2項、第38條第4項規定，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「應給付之金額」欄所示金額，及均自114年6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；並分別提繳如附表「應提繳勞工退休金」欄所示金額至原告之勞退專戶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前項情形，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。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、第2項亦有明文。本件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所為雇主敗訴之判決，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六、本件事證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，經
　　審酌後認均無礙判決之結果，爰不予一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勞動法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張清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佳伶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 陳宥愷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邱芮俞
附表：
		編號

		原告

		積欠工資

		特休未休日數

		特休未休
工資

		資遣費

		應給付之
金額

		應提繳勞工退休金

		免為假執行供擔保金額



		1

		古沛承

		41,800元

		3日

		3,615元



		10,702元

		56,117元

		7,632元

		63,749元



		2

		張雅涵

		38,316元



		9日

		11,502元

		29,644元

		79,462元

		8,352元

		87,814元



		3

		陳泓瑞

		63,029元

		47日

		98,747元



		125,986元

		287,762元

		10,992元

		298,754元



		4

		陳俊夆

		83,134元

		19日

		52,668元



		115,638元

		251,440元

		10,992元

		262,432元



		5

		陳重立

		57,172元

		63日

		120,078元



		132,666元

		309,916元

		10,992元

		320,908元







　　　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勞訴字第174號

原      告  古沛承  



            張雅涵  

            陳泓瑞  

            陳俊夆  

            陳重立  



共      同

訴訟代理人  吳呈炫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
被      告  四方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何義純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「應給付之金額」欄所示之金額，及均自民國114年6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被告應分別為原告提繳如附表「應提繳勞工退休金」欄所示金額至各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。

三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四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但被告如分別以附表「免為假執行供擔保金額」欄所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

　　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古沛承、張雅涵、陳泓瑞、陳俊夆、陳重立分別自民國112年4月1日、111年3月19日、108年10月14日、109年12月2日、107年8月3日起受僱於被告，工作地點在臺中市。被告積欠原告112年9月、10月份薪資，金額分別如附表「積欠工資」欄所示。原告遂於112年10月31日依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，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。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「資遣費」欄所示金額之資遣費。復原告分別有如附表「特休未休日數」欄所示日數之特別休假(下稱特休)未休畢，被告亦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「特休未休工資」欄所示金額之特休未休工資。此外，被告自112年7月起即未替原告分別提繳6%勞工退休金即如附表「應提繳勞工退休金」所示金額，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（下稱勞退專戶）。爰依勞工退休金條例(下稱勞退條例)第12條第1項、第31條第1項、勞基法第22條第2項、第38條第4項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。聲明：如主文1、2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

　㈠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原告之薪資明細、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、勞工保險投保資料表及勞退專戶明細資料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43至112頁、第155至176頁）。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為任何爭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，視同被告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故本院即採為判決之基礎。

　㈡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。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，不在此限。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應依規定給予特休。勞工之特休，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。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，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，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，勞基法第22條第2項、第38條第1、4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，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，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，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，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，未滿1年者，以比例計給；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，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。雇主應為適用本條例之勞工，按月提繳退休金，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退專戶。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，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%。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，致勞工受有損害者，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，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、第6條第1項、第14條第1項及第31條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。而勞退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，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，不得領取。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，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，將減損勞退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，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，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；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，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勞退專戶，以回復原狀（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參照）。本件被告既分別積欠原告如附表所示之工資，復未依前揭規定分別

　　給付原告如附表所示之特休未休工資、資遣費及分別為原告提繳如附表所示之勞工退休金，原告自得依前揭規定及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及補提繳。從而，原告依前揭規定分別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積欠工資、特休未休工資、資遣費，並提繳如附表所示退休金至原告之勞退專戶，核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　㈢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，負遲延責任，民法第229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，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，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%，民法第233條第1項及第203條亦有明文。再按資遣費，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30日內發給，勞退條例第12條第2項亦有明文；特休未休工資，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、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第2目規定，應於終止勞動契約時發給；又本件原告係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規定向原告終止勞動契約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工資，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，被告亦應於終止勞動契約時發給。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工資、特休未休工資、資遣費，均屬有確定期限之給付，被告迄未給付，自應負遲延責任。是原告分別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「應給付金額」欄位所示之金額，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6月19日（起訴狀繕本於114年6月18日送達被告，見本院卷第189頁送達證書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自屬有據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、第31條第1項、勞基法第22條第2項、第38條第4項規定，請求被告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「應給付之金額」欄所示金額，及均自114年6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；並分別提繳如附表「應提繳勞工退休金」欄所示金額至原告之勞退專戶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前項情形，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。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、第2項亦有明文。本件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所為雇主敗訴之判決，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六、本件事證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，經

　　審酌後認均無礙判決之結果，爰不予一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勞動法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張清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佳伶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 陳宥愷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邱芮俞

附表：

編號 原告 積欠工資 特休未休日數 特休未休 工資 資遣費 應給付之 金額 應提繳勞工退休金 免為假執行供擔保金額 1 古沛承 41,800元 3日 3,615元  10,702元 56,117元 7,632元 63,749元 2 張雅涵 38,316元  9日 11,502元 29,644元 79,462元 8,352元 87,814元 3 陳泓瑞 63,029元 47日 98,747元  125,986元 287,762元 10,992元 298,754元 4 陳俊夆 83,134元 19日 52,668元  115,638元 251,440元 10,992元 262,432元 5 陳重立 57,172元 63日 120,078元  132,666元 309,916元 10,992元 320,908元 

　　　





